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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附属医院、各院系部处、各有关单位： 

岗位聘用制度是深化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通过

建立以岗位聘用为核心的用人制度和体现岗位绩效为核心的分

配制度，可以充分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整体上

增强队伍活力，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自 2009年以来，两轮

聘期已满。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和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

经 2015年 11 月 10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开展第三轮专业技

术人员岗位聘用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聘用条件 

按《重庆医科大学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和竞聘条件》（重医大

„2014‟47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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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聘用范围与对象 

符合聘用条件的在编、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聘用类型 

（一）竞聘 

符合重医大„2014‟47号文件竞聘条件者，可申请竞聘高

一级专业技术岗位。专业技术二级岗补缺竞聘工作已于今年 6

月完成，本次不再进行。 

（二）续聘 

对第二轮聘用期间，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较好完成岗位

任务者，可申请按现岗位续聘。 

（三）低聘 

参加了绩效考核的专业技术人员，在 2012年至 2015 年期

间，如连续两次考核未达所聘岗位 80%要求，降低一个岗位等

级聘用。 

未参加绩效考核的专业技术人员，在 2012年至 2015 年期

间，如两次年度考核基本合格或一次不合格，降低一个岗位等

级聘用。 

（四）解聘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52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解除聘用： 

1、连续旷工超过 15 个工作日，或者 1年内累计旷工超过

30 个工作日的； 

2、年度考核不合格且不同意调整工作岗位，或者连续两

年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3、受到开除处分的。 

四、聘用程序 

（一）本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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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根据文件要求，结合聘任现岗位以来的业绩，填写

相关表格。 

以校级优秀教师或市级以上表彰作为入门条件的，需提供

相关证书；以教评优秀作为入门条件的，需提供教务部门出具

的证明。 

（二）部门审核、推荐 

1.各院、系、部、处指定专人对竞聘三、五、六级岗位人

选业绩进行初审、评分；对竞聘八级、九级，十一级岗位人选

业绩进行审核、评分；对续聘、低聘和解聘人选提出审核意见。 

2.教务、研究生、科研职能部门审核竞聘三、五、六级岗

位人选业绩材料、分数； 

3.院系岗位聘用工作小组评议、评审。 

评议推荐竞聘专业技术三级、五级、六级岗位人选； 

评审竞聘专业技术八级、九级，十一级岗位人选报学校审

定。岗位指标由学校统一下达； 

评审所有续聘、低聘和解聘人选。 

各附属医院中、初级卫编人员由各医院结合本院岗位结

构，自行评审聘任。 

申报高级职称高岗人员按应到评委的 1/2 同意为通过。中

初级人选根据评审条件及指标，按得票多少由高到低确定。 

（三）学校评审 

（四）公示 

学校或各附属医院对竞聘结果进行公示，时间 5个工作日。  

（五）市级主管部门审批 

（六）签订聘任合同，聘期原则上为 3年 

五、材料要求 

（一）申请者个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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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竞聘上级岗位的人员每人一个档案袋（写明 XX 院系

XX 同志申报 XX岗位材料）装个人材料： 

1.附件 1《重庆医科大学工作人员岗位聘用申请表》一份； 

2.附件 2《重庆医科大学工作人员岗位聘用评审表》一份

（含电子版）； 

3.附件 3《重庆医科大学工作人员岗位聘用审核表》一份

（教学和科研审核表分开填写，含电子版）及印证材料。 

评审表、审核表须由材料审核人员签字，印证材料由材料

审核人审核无误后注明“与原件相符”并签字。 

续聘、低聘、解聘者提供附件 1《重庆医科大学工作人员

岗位聘用申请表》一份。 

（二）评审组上报材料 

1．评审组（院系）评审报告； 

2．附件 4《重庆医科大学专业技术岗位续聘名册》、附件

5《重庆医科大学专业技术岗位竞聘评审名册》各一份。按职

称级别从高到低、分级分类填写。附属医院教卫编分开填写，

同时报电子版。卫编续聘者、卫编中初级竞聘者不用上报学校；

低聘和解聘者在附件 4中汇总，并在备注栏注明原因。 

3．申报人员个人材料（申请表纸质件，评审表和审核表

纸质件及电子版），申请表、评审表，和审核表按附件 4、5的

顺序集中报送，其中申请表、评审表不装袋。 

六、时间安排 

（一）11月 20日前个人申报、院系审核； 

（二）11月 23-24 日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院审核补缺

竞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材料； 

（三）12 月 4日前各院系岗位聘用工作小组完成评议评审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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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2月 7 日各院系将相关材料报校人事处师资科。 

岗位聘用工作关系到每位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各院、系、

部、处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正确理解把握文件精神，精心

组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评审推荐，确保岗位聘用

工作的顺利进行。 

七、其他 

经 2015年 11月 10日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 从即日起, 岗

位聘任委员会与职称评审委员会合二为一,职称评审委员会履

行岗位聘任委员会职能，原岗位聘任委员会自行解散。 

特此通知 

          

附件：1.《重庆医科大学工作人员岗位聘用申请表》 

2.《重庆医科大学工作人员岗位聘用评审表》 

3.《重庆医科大学工作人员岗位聘用审核表》 

4.《重庆医科大学专业技术岗位续聘名册》、 

5.《重庆医科大学专业技术岗位竞聘评审名册》 

 

 

 

重庆医科大学 

2015 年 11 月 11日 

 

（ 联系人：童作秀     联系电话：6848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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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年 11月 11日印发 


